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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市县教育局、教师进修学校，开发区教育卫生局、教育科研中心，大连教育学院：

　　为了搞好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建设，提高中小学教师的教育技术能力，根据教育部《关于启动实施全国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建设计划的通知》（教师[2005]5号）、省教育厅《辽宁省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建设实施方案》（辽教发[2005]145号）和市教育局的《大连市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建设实施方案》(大教[2006]27号)精神，在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市教育局决定从2007年全面启动全市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培训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培训安排

　　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培训工作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 市级主讲教师培训 

　　（一）培训人员 

　　由各区市县推荐的研训教师、学科骨干教师、教育技术人员。

   　（二）培训内容 、方式及时间安排

　　培训内容为《教育技术培训教程》（教学人员·初级），共计10个模块。采取先面授后远程培训的方式。面授时间为3月26日—3月31日；远程培训时间为4月2日—4月27日。

   　（三）培训地点

    　大连市中山区教师进修学校

      （四）培训费用

    　学员交通费由其所在学校负责。

　　第二部分  基地、考点申请及验收工作   

　　省对培训基地评估和认定工作于2007年6月—9月进行。

　　各区市县要按照省教育厅制定的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培训基地建设标准（附件1）和考点条件（附件2），落实好培训基地和考试考点，市将组织人员按省要求对各培训基地建设和考点条件进行预检，以迎接省检查验收。

    　第三部分  全面开展培训、考核工作

    　从2007年9月开始，在全市全面展开培训工作。

　　1、培训对象。各地根据市教育局下发的《大连市中小学教育技术能力建设实施方案》，结合本地实际，确定好首批培训对象，组织好报名工作，力争培训一期，考核考试合格一期。

　　2、培训教材及方式。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培训使用省规定使用的《教育技术培训教程》，市教育局委托大连市信息中心做好教材征订、购买、安装模拟考试系统等工作。10月下旬完成首批培训。培训可采取集中、分散、远程等多种形式。

　　3、水平考试。根据省的统一部署，按照先培训、后考试原则，11月份组织培训合格的教师参加全国统一考试（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二、工作要求 

　　1、加强领导，整合力量。各地要健全组织领导机构，明确职责，做到有主要领导把关，有专人主管。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挥各方面作用，确保培训任务顺利完成。各单位要根据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计划，要把该计划纳入到推进教育信息化、实施农村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和开展新一周期教师培训的整体规划之中。

　　2、加强管理，讲求实效。各区市县要健全管理机制，规范管理教师培训，坚决制止多头领导、重复培训、乱办班现象。建立评估标准体系，加强对培训过程和培训效果的评估。尤其要注意加强对学员培训管理，学员培训期间缺席满1天或过程性评价不合格者，不得报考参加全国统一考试。

 

　　附件：1、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培训基地条件与要求

　　　　　2、考点应具备的条件、审批程序以及职责

 

 

          　　　　　　　　　　　　　　　　　　　　　大连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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